关于临武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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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开展依据。根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公安厅、国家林业局关于做好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的指导意见》（湘自然资发〔2019〕40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湘自然资发[2019]19号）和《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郴州市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郴政办函〔2020〕8号）等要求，开展我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
（二）项目开展的目的。推进农村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和部署，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产权基础。
（三）项目开展范围。全县13个乡镇204个村委。
1.以未确权登记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为工作重点，已完成房地一体权籍调查且具备登记条件的，要尽快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未开展权籍调查的，要尽快开展房地一体权籍调查，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已完成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但没有完成农房调查的，要尽快补充调查农房信息，完成房地一体的不动产登记。
2.已登记发证的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按照“不变不换”原则，原依法颁发的宅基地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等继续有效，不重新登记。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后已经组织完成房地一体权籍调查的，可以换发房地一体的不动产权证书。对于宅基地已登记、农房没有登记，群众有换发不动产权证意愿的，申请人可提交农房补充调查信息，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3.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或出租农村集体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等违法违规行为未处理或正在处理的，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登记的情形不得确权登记发证。对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或成片征拆范围的，不列入此次确权登记范围。
（四）项目绩效目标。按照不动产统一登记和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要求，坚持“依法依规、房地一体”“应登尽登、能发尽发”的工作原则，力争在2020年底全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权籍调查覆盖率100%，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率90%以上，基本建成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基础数据库，实现不动产登记城乡全覆盖。按照市委市政府及县委县政府要求，在开展确权登记工作的同时，组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闲置资产和农村空心房进行调查摸底，为下一步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奠定基础。
经全县各乡镇村委摸排，全县共有农户85505户，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共计102164宗。
（五）项目资金保障。根据要求，由政府组织的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工作不得收费，相关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项目金额为2216.19万元，其中技术服务费1993.74万元，工作经费160万元，仪器设备采购费62.45万元。按三个年度安排：2020年1019.94万元，2021年598.12万元，2022年598.12万元。
二、项目实施情况
（一）项目实施情况
[bookmark: PO_S_PROJECTNAME]1.项目招投标情况。2020年3月30日在郴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由湖南英邦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临武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技术服务项目公开招标，由湖南省第一测绘院、湖南省勘测设计院 、广东国图勘测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江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广州上都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北京威特空间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郴州市自然资源测绘队8个联合体成员中标。
2.权籍调查完成情况。全县完成13个乡镇203个村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权籍调查95250宗，权籍调查完成100%，其中农村宅基地93580宗，集体建设用地1670宗。
3.登记颁证完成情况。省自然资源厅下达全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指标任务数82146宗，现已经完成82146宗，完成率为100%；其中历史登记52077宗，新增农村宅基地不动产权证31022宗，新增集体建设用地不动产权证63宗。目前已完成集体使用权证换发农村宅基地不动产权证1016宗。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要求，在2021年9月底前完成全省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数据汇交。
4.市局验收情况。2021年1月市确权登记办对临武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成果开展了市级验收，验收成果符合要求，通过市级验收。
（二）项目资金及使用成效
1.技术服务费情况。根据中标结果全县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技术服务合同金额为1993.74755万元。合同签定，技术服务单位按时间节点完成工作任务并通过省级验收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款的40%，余款最迟在2022年年底日前付清（在实际结算中不超过合同总价的情况下：具体为2021年年底前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2022年底前支付按实际工作量结算后的余款）。
2.项目经费使用情况。2020年申请向财政局申请拨付500万元技术服务为，现已拨付0万元。
3.经费使用绩效情况。该项目实际拨付工作经费及技术服务费为0万元。全县技术服务单位按照合同约定，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外业权籍调查任务、完成资料整理归档与数据库建设，同步完成技术承担单位质检。因全县2020年度技术服务费没有拨付到位，部分技术服务单位无财力支撑，处于艰难维持状态。
三、存在的问题
全县农村宅基地和集体用地确权登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因农村情况复杂，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历史遗留问题多，农村宅基地宗地数量多，农房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工作组织上不周密，部门衔接不通畅。一是基层干部工作千头万绪，乡镇实施主体对确权登记工作组织乏力，面对的基层群众成分复杂，在确权登记工作上没有足够时间组织乡、村组干部开展指导和政策培训，农村宅基地的管理和审批权限在历经多次的变更后，对宅基地的审批和管理上还不明确，造成工作效率低进度缓慢；二是衔接不通畅，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项目上，因部门的交流沟通少、衔接不够深入造成我县易地扶贫安置颁证率低，把握政策不准；三是在对技术单位的管理上没有硬措施，缺乏有效的激励奖惩制度，技术单位在开展技术路线上欠科学，没有充分利用基础底图数据成果效率低下，部分精度要求高的区域，图解法达不到成果要求，需要采用解析法，解析法精度高但是进展缓慢，在内业处理过程中，因技术软件批量落宗的问题一直未解决，造成登记颁证工作缓慢，影响全县整体的工作进度。
2.政策学习上不深入，广泛宣传不到位，在确权登记过程中历史问题多，深入基层讲解政策还不到位，对群众关心的问题没有充分解答到位，造成部分群众对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产生误解，部分在外务工的群众对确权工作不了解，工作宣传不到位，造成在开展权籍调查的过程中，资料收集不全，严重影响了确权登记工作进度。
3.制度执行上不彻底，监督指导不深入。我县制定了一周一小结、一月一会商的工作制度，但是执行中因各种原因，执行不彻底，落实不到位，对乡镇的监督指导不够深入，引导广大村组干部参与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力度不够，强化督导督查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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